申 请 使用 政 府 飞 行 服 务 队 辖 下 的 飞 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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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 行 详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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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注:
	



申 请 程 序
1. 申请人须于飞行日期前三个月内以电邮方式将此表格提交往 flightbooking@gfs.gov.hk.
2. 政府飞行服务队会在不迟于飞 行日期二十八曰前作出回复。
3. 如申请被接纳，申请人将会收到政府飞行服务队之文件，编号OM288(申请政府飞行服务队飞行任务表格) 。申请人须填妥表格，并由授权人签署，于飞行日期前三个工作天，以电邮或传真方式，送交政府飞行服务队。

注：
1. 如政府飞行服务队的飞机或机员因更迫切的任务而需要重新调配，预先安排的一般任务可能会被取消或押后。
2. 香港天文台悬挂3号或以上台风讯号或发出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时，所有一般的飞行任务或会被取消，申请人可致电飞行行动组(电话：23058301)，确定具体情况。如飞行任务已被取消，申请人须致电飞行任务策划中心(电话：2305 8336)重新预约。
3. 请详细申报(必要时另外加纸填写)拟带上飞机的行李、货物和器材，以免触犯规例，特别是有关携带危险品的规例。

申 请 人 和 乘 客 须 知
行 李 中 的 危 险 品
基于安全理由，乘客不得携带下列危险品：
压缩气体(深度冷藏、易燃、非易燃和有毒的)，如丁烷、氧气、液态氮和水肺气樽
腐蚀性物质，如酸、碱、水银和湿电池
爆炸品，如军火、烟花炮竹和照明弹
易燃液体和固体，如打火机燃料、火柴、漆油、天拿水和点火器
放射性物料
设有警报装置的公文包和手提箱
氧化物，如漂白粉和过氧化物
有毒和有传染性的物质，如杀虫剂、除草剂和活的病毒
其它危险品，如磁化物、令人厌恶或不快的物品
服 装 守 则
机长有权拒绝任何衣履不整的乘客登机。
基本服装要求：短袖衬衣、长裤和鞋。请勿穿女装幼高跟鞋。






